
长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

序号
行政处罚决
定书文号

违法企业
名称或违
法自然人

姓名

违法企业组织机构代
码

主要违法事实 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
行政处罚的
履行方式和

期限

作出处罚的机关
名称和日期

备注

1
长子市监药监
当罚字〔2022

〕3号

长治市康得
大药房连锁
有限公司长
子二十七店

91140428575973049B
未凭处方销售处方
药

违反了《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十八条“药品零售
企业应当按照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分类管理规
定的要求，凭处方销售处方药”的规定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
“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，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
限期改正违法行为。当事人有违法所得，除依法应当退
赔的外，应当予以没收”、第五十一条“违法事实确凿
并有法定依据，对公民处以二百元以下、对法人或者其
他组织处以三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的，可
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”的规定。
依据《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三十八条“药品零售
企业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，责令限期改
正，给予警告；逾期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，处以一千
元以下的罚款”的规定给予处罚。

1.罚款壹仟
（1000.00元
）。

2022年8月1日


